
随着各地高考分数线陆续公布，考生和

家长开始奔赴高考后的又一个“战场”——填

报志愿。据《科技日报》报道，不少考生和家

长反映，看到不少互联网公司推出的人工智

能和大数据填报高考志愿的广告，声称借此

可提高、预测录取概率，收费标准从数百元到

上万元不等。不免有家长问了：用大数据填

报高考志愿，真的靠谱吗？

首先应当说，如果是真正的利用人工智

能和大数据，调用历届毕业生的样本及其填

报专业，以及各院校的专业信息、报考要求等

数据，再根据一定算法去匹配考生的分数线

和志愿，确实具有一定参考价值。高考信息

的大数据里，会有一些程序化、规律性的东

西，这是大数据的用武之地。而且，随着样本

量的增加，大数据的精准性也会随之提高，这

样利用大数据作为报考指南的话，当然会是

一个很好的工具。

不过，现在市面上很多所谓大数据报考

指南，其实并没有获取足够多的样本量，也缺

少完整的院校专业的数据，所以这些大数据分

析、人工智能，更多只是一个噱头。建立这种

不完善的数据基础上的分析，很难说有多少精

准度，甚至可能出现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情

况。更不用说，有些大数据报考指南不过是抓

住了考生和家长的心理需求，披着大数据的外

衣骗流量、骗人付费。这种 APP 不仅没有参

考价值，而且是在浑水摸鱼，坑蒙消费者。

还要看到一点，大数据是死的，人的需求

又是如此复杂。每个考生想填报什么志愿，

虽然受到考分的限制，但是也有其千变万化

的方向，考生有考生的想法，家长有家长的建

议，院校还有院校的要求。比如，有些限考专

业，对考生选考科目是有要求的，考生如果没

有报考相关科目，上大学就会很累。还有的

院校专业，可能考试的分数是够了，但考生自

己未必很向往，这样纯粹为了报考而报考，最

后吃亏的还是自己。

所以，哪怕真的有这类大数据的报考指

南，考生和家长也只能当作参考，不能完全听

凭机器做主。考生和家长如果对报考院校感

到力不从心，更好的办法是寻求学校和老师

或招生院校的意见。我就认识一位中学老

师，每年免费为家长和考生提供填报志愿的

咨询，经他指导过的考生，不少是压着录取线

录取的，由此可见他的经验确实丰富。他有

一个要求，如果不是家长和考生一起来，一律

不接受咨询。这就在于，填报高考志愿既不

是考生一个人的事情，也不能光听家长的，他

需要充分了解考生的理想目标和家长的期

望，才能提供合乎家长和考生期望值、又和院

校招录要求相匹配的建议。

每年有那么多家长和考生对填报志愿感

到力不从心，说明在这方面还有很大作为空间，

无论是学校、社会机构还是相关部门都应积极

参与进来，为家长和考生提供更多的帮助。现

在有社会机构花力气做大数据匹配，这是值得

鼓励的，但在数据和算法不完善的情况下，不能

把这吹得神乎其神，否则就是误导用户，家长也

不能把宝都押在这上面，不然可能误入陷阱。

大数据填报志愿，看上去很美

有太多的案例告诉我们，假

如没有事后的处罚，那么就

不太有可能会有民众事先

的自觉。

本报评论员
张炳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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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据和算法不完善的情况

下，不能把这吹得神乎其神，

否则就是误导用户，家长也

不能把宝都押在这上面。

7月1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

式实施。据悉，该条例将垃圾主要分为了可回

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和干垃圾4类，并规定

个人如果混合投放垃圾最高可罚200元，单位

混装混运最高可罚 5 万元。在“巨额罚款”面

前，上海人一门心思地扑在了垃圾上。

据本报报道，杭州也将紧随其后，就在上

周，杭州市通过了《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

改〈杭州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的决定》，将报

省人大常委会批准后公布施行。

据悉，此次修改，除了将原“餐厨垃圾”变

为“易腐垃圾”外，主要内容也是增大了处罚的

力度。比如，新《条例》从原来的罚款200元至

20000元不等，修改为按情节严重程度不同处

500—30000 元不等的罚款。此外，还将不良

行为与征信挂钩。对相关收集运输单位的要

求也更为严格，违反规定且情节严重的收集运

输单位，最高将面临10万元的罚款。

垃圾分类在杭州实施多年，经过这些年

的努力，大部分市民已经对垃圾分类的必要

性有了较深的认识和认可，但距离形成人人

自觉而为的局面还有一定的差距。这次修

改，显然有助于杭州进一步落实垃圾分类的

推行，加快垃圾分类实施的进度。

都说习惯成自然，只有当一种习惯成为

人们日常生活中无意识的举动时，才能在没有

外力监督的情况下自觉而为。要改变一个人

的习惯相对简单，但要改变一群人的习惯，则

绝非易事。一个群体，个体在思想观念、文明

素养、认知方式等几个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

不同。在没有外力的作用下，很难达到统一。

而要短时间内改变群体的习惯，依靠教

化显然是不可能的，必须采取一种强制的规

训，只有触动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才可能让

个体在维护自身利益时，转变习惯和行为。

比如，笔者的父母一开始也很不习惯垃圾要

分类，笔者多次劝导也未见效，后来跟他们

说，现在垃圾袋上的二维码可以追溯，如果发

现是我们家乱丢垃圾，就会罚款。此后，就很

少出现不按规定丢垃圾的事。

现实中，有太多的案例告诉我们，假如没

有事后的处罚，那么就不太有可能会有民众事

先的自觉。试想，如果当年酒驾不入刑，那么

现在开车不喝酒还能成为深入人心的习惯

吗？从这个角度来说，加大对不按规定分类垃

圾行为的处罚无可厚非，甚至还是必要之举。

垃圾分类是大趋势，作为个人只能去适

应、去改变。我们能做的，只有严格按照垃圾分

类的标准处理日常的生活垃圾。这既是对自己

和家人负责，也是对环境负责。相信，任何有理

智的人，都不会拒绝这项利国利己的举措。

俗话说，方法总比困难多。不是就有被

“逼疯”的上海民众，各显神通搞“生产”吗？

为了能让大家迅速掌握垃圾分类的技能，有

人通过高科技 VR 游戏，身临其境地感受倒

垃圾，有人唱出了《上海滩》版的垃圾风云。

虽然，这些都是民间的智慧，却不是不可以借

鉴的宣导方式。在推行严峻法规、强化民众

的底线意识的同时，也可以通过这种接地气

的宣传方式，提升民众的认知水平。

处罚认真，垃圾分类习惯才能成自然

本报评论员
魏英杰

大学生评论赛

沟通的桥梁需用善意搭建

近日，江苏常州一位名叫杨军的顺丰快

递员因未能及时为发件人提供订单号而遭到

投诉，后被公司处罚并要求提交书面检讨。

感到委屈的杨军决定“以死护尊严”。

在处理投诉时，许多公司往往秉持“顾客

就是上帝”的原则，给当事员工施压，进一步

激化了矛盾，甚至酿成悲剧。在这场服务者

和消费者的情绪较量中，越来越多的人意识

到，理智宽和的心态才是和平对话的前提。

服务者应时刻以职业道德为原则，悉心听取

顾客的意见；消费者在享受服务时应妥善控

制情绪，包容地指正他人的工作问题。时代

越发达观，表现为人性越发真挚且被尊重。

在怨怼与泄愤交替的恶性循环中，每个人都

是受害者。

蔡依诺：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

哗众取宠的浮夸之风要不得

近日，一条关于屠呦呦团队获得重大突

破的新闻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

虚假新闻是社会的毒瘤，杜绝浮夸之风

警惕虚假新闻还要靠传统媒体对职业精神的

坚守。2018 年著名的《科学》杂志发表的一

篇论文对 2006 至 2017 年推特上的 12.6 万条

推文进行了分析，发现所有类型的错误信息

都要比正确信息扩散得更快、更深、更广。这

说明人比机器更有可能去传播错误信息。在

新媒体时代，“人人都有麦克风”，网络上信息

繁杂，真假难辨，公众自身很难辨别虚假信

息。媒体作为舆论引导的灯塔，如果失却了

对文字的敬畏和尊重，那么谁来为公众指明

正确的方向？

李馨杰：青岛农业大学传播学

维权意识比输赢更重要

明明购买了 VIP 会员服务，却发现不能

跳过综艺视频中的广告内容。为此，苏州大

学大三女生孙某将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

告上法庭。

不论如何，孙同学的起诉行为比结果输

赢更具有价值和意义。从个人角度来说，这

是消费者个人保护意识的觉醒；从大的角度

来说，也能警示经营者、启发消费者自觉维护

包括消费者权利在内的所有合法权利，从而

增强公民的法治意识，推动和谐社会建设。

和谐社会发展进程中，我们不只是“需要

这样的人”，而是大家都应该成为这样的人。可

喜的是，笔者查阅资料发现，这些年类似维权官

司已经越来越多，如西安男子为四分钱起诉超

市、苏州大学生起诉知网最低充值数额等案例，

虽然结果有赢有输，但他们永远值得掌声。

王京平：中国政法大学

自导自演闹剧可以休矣

近日，周口“失婴”一案成为公众聚焦热点。

这种浪费警力资源，欺骗公众感情的事

件为何频频发生？归根结底，还是缺乏法律

意识的表现。警力资源作为重要的公共资

源，不该被虚假警情肆意滥用，公众的信任与

爱心也不该遭受如此欺骗。提高法律意识，

自觉学法、守法，是每个公民的义务。任何人

行事前都应三思，别再让自导自演的荒唐闹

剧，成为人们争相议论的热点。

田凤芹：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学


